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石林县大屯彩砖厂技改建设页岩煤矸石烧结空心砖生产线
	石林县鹿阜镇大屯村白土地
	石林县大屯彩砖厂
	云南省建筑材料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技改项目拟对原有砖厂22门轮窑生产线进行技术提升改造，拆除原有22门轮窑、制砖车间、破碎站升级改造成一座3.6m×115.7m隧道窑炉，生产规模达到5000万块/a（折标准砖）页岩空心砖生产线
	本项目为技改项目，施工期为6个月，工期短，施工期污染物产生量小，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将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消失。因此，本项目环境影响主要为运营期，对各产污环节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1、废气

①技改项目有组织排放窑尾废气采取双碱法脱硫塔脱硫除尘处理达标后通过烟囱排放；②破碎、筛分有组织粉尘排放采取集气罩收集+布袋除尘器除尘达标后通过排气筒排放；③原料堆存、卸料、配料、过筛及成品搬运等无组织排放粉尘采用堆棚堆存、雾化喷淋降尘等措施；④食堂油烟采用去除率不低于60%的油烟净化器处理。
通过以上治理措施后，技改项目废气排放满足《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9620-2013 ）限值，食堂油烟排放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通过预测分析，正常工况下排放的有组织TSP、PM10、SO2、NOx、氟化物污染物最大小时地面浓度占标率均小于10%，对大气环境及周边敏感点的影响不大。
2、废水
①生产废水主要为脱硫硫废水、挤砖机设备冷却水，脱硫塔废水经再生后循环利用，不外排，循环水池50 m3。挤砖机设备冷却用水为间接冷却，设置1 m3的循环沉淀池循环使用，无废水外排。②设置1个200m3初期雨收集池，收集生产厂区初期雨水，作为生产补充用水，不外排。③食堂废水经1m3隔油隔油后与其它生活污水一起进入15m3三级沉淀池进行沉淀，上清液作为原物堆场、厂区道路降尘用水。④旱厕粪便定期派专人清淘粪便，作为附近农田的肥料。
本项目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初期雨水均得到合理的处置、处理方案可行，不外排，不会对区域地表水环境造成影响。
3、固废

技改项目废坯  、废砖、煤渣、布袋除尘器收集粉尘、初期雨水沉淀池污泥等固废均可作为原料利用，处置率可达100%。脱硫石膏暂时堆于厂内原料棚渣堆场，定期外销云南远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混合材料使用。机修废机油用废机油桶收集后暂存于危废车间，用于窑炉点火燃料使用。生活垃圾统一收集于厂风垃圾桶，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定期处置。技改项目各固废处置率均达100%
4、噪声

①对噪声较大的设备选用技术性能好、运转平稳、噪声较低的设备；②对空气动力性噪声，主要在引风机、排风机进、出口加装消声器以控制噪声；③对机械动力性噪声，如除石对辊机、双辊破碎机、搅拌机、挤砖机及各类泵等高噪声设备采用封闭式厂房隔声或设减振垫。④工艺流程中尽量降低大块物料落差，落差较大的溜槽内衬橡胶板或超高分子聚乙烯板等，减轻物料的冲击，降低噪声的发生。
项目运营期昼间、夜间各厂界的噪声预测值均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居民点最近距离为560m的大屯村，距离较远，其受项目运营噪声的影响较小。
                                                                                            


